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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年度內部控制作業稽核報告 

壹、稽核緣起 

本校為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以保障工作效能之提升及資

產安全，特依「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擬定本校 111年度內部控制作

業稽核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並經內部控制專案小組 111 年 10 月 25 日

會議決議，由羅豪章委員、楊宜興委員、王玲玲委員、施靜惠委員及張世顯

委員等 5 人組成內部稽核小組，進行內部稽核工作，俾協助檢查內部控制

制度實施狀況。 

貳、稽核項目及範圍 

依本校 111年度內部控制作業稽核計畫，本次稽核項目經 111年 10月

25日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決議選定如下： 

一、 總務處：C13逾 10萬元財物勞務採購 

二、 總務處：C14履約管理 

三、 進修推廣部：E1參與政府機關招標案作業 

四、 教務處：A9教學助理聘僱及培訓作業 

五、 國研處：D11產學合作計畫簽約作業 

六、 通識中心：L1通識課程開排課作業 

七、 特教中心：M3個案對鑑定結果不服而提出申訴作業 

八、 校務中心：N1資料倉儲維護與管理及資料保存作業 

九、 師培處：G3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機制 

十、 人事室：J1教職員俸給核發作業、 

十一、 人事室：J2兼任教師俸給核發作業 

十二、 人事室：J3國外含大陸地區出國申請作業 

上開業務之執行期間為自 110年 8月 1日起至 111年 7月 31日止。 

參、受查單位、稽核時間及工作分派 

本（111）年度內部稽核作業於 111年 12月 6（星期二）上午 9時整於

行政樓 2樓 A213會議室舉行，有關各業務項目查核小組召集人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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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稽核項目 業務單位 稽核日期 
各項查核小

組召集人 

1 C13逾 10 萬元財物勞務採購 總務處 111.12.6 施靜惠 

2 C14履約管理 總務處 111.12.6 施靜惠 

3 E1參與政府機關招標案作業 進修部 111.12.6 王玲玲 

4 A9教學助理聘僱及培訓作業 教務處 111.12.6 羅豪章 

5 D11產學合作計畫簽約作業 國研處 111.12.6 王玲玲 

6 L1通識課程開排課作業 通識中心 111.12.6 羅豪章 

7 
M3個案對鑑定結果不服而提出

申訴作業 
特教中心 111.12.6 楊宜興 

8 
N1資料倉儲維護與管理及資料

保存作業 
校務中心 111.12.6 張世顯 

9 
G3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機

制 
師培處 111.12.6 王玲玲 

10 J1教職員俸給核發作業 人事室 111.12.6 張世顯 

11 J2兼任教師俸給核發作業 人事室 111.12.6 楊宜興 

12 
J3國外含大陸地區出國申請作

業 
人事室 111.12.6 施靜惠 

肆、稽核過程 

本校 111 年度內部控制作業稽核計畫依預定期程辦理，稽核委員於實

地稽核時針對稽核過程中所發現之問題，與受查單位面對面雙向討論以進

一步了解釐清。 

伍、稽核結果 

本次稽核結果，各單位大致上都能依內部控制制度程序規定辦理，有關

稽核小組委員稽核發現及建議意見等，彙整如下稽核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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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年度內部控制作業稽核紀錄表 

稽核範圍：110年 8月 1日-111年 7月 31日 

稽核日期：111年 12月 6日（星期二） 

編

號 

稽核

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論 建議意見 

1 C13

逾 10

萬元

財物

勞務

採購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6件 

1. 作業程序及流

程圖內名稱不

一致。 

2. 會計室組織名

稱需修正。 

1.作業程序及流

程圖內單位名

稱修正為一致

性。 

2.「會計室」名稱

於 102年因主計

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條例修正

為主計室。  

組織名稱應

適時調整修

正。 

2 C14

履約

管理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6 件 

1.作業程序及流

程圖內名稱不

一致。 

2.會計室組織名

稱需修正。 

1.作業程序及流

程圖內單位名

稱修正為一致

性。 

2.「會計室」名稱

於 102年因主計

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條例修正

為主計室。 

1.建議履約

管理各內

部控制重

點作成檢

核表供各

請購單位

參閱。 

2.組織名稱

適時調整

修正。 

3 E1參

與政

府機

關招

標案

作業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3 件 

無特別需注意事

項。 

執行狀況正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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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9 

教學

助理

聘僱

及培

訓作

業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2件 

根據訪談可知，每

學期都會有因教

師開課人數未達

預期而被取消助

理申請的案例，且

時間點會發生在

開學後第三週（人

工加退選）後，造

成教師可能被迫

修改其教學的活

動設計。 

宜改進相關申請

辦法或流程。 

建議針對教

學助理實施

要點進行檢

視調整以消

弭這種現象。 

5 D11

產業

合作

計畫

簽約

作業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3件 

1. 本校產學合作

管理作業要點

第 8 點、第 15

點請修正。 

2. 作業流程圖所

示「執行前 10-

15 天提出申

請」，實務上未

落實管理。 

3. 合約管理宜再

精確。 

1. 宜檢討所掌業

務相關規定是

否合宜。 

2. 合約簽訂時未

逐條確認可行

性及關照校方

權益。 

1. 檢視法規

及表單。 

2. 檢查實務

推動時與

法規是否

不符。 

3. 簽約後各

項履約管

理可再精

進。 

6 L1 

通識

課程

開排

課作

業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4  

件 

學生可依其需求

申請開設專題式

通識選修課程，然

而近來均無相關

課程開設。 

根據「專題式」通

識選修課程開設

實施要點」之開設

程序，要求學生需

自行撰寫教學大

綱和 20 人以上連

署，或許是這些規

定讓學生打退堂

鼓，詢問相關人

員，學生確實是有

人詢問但均無後

續開課申請。 

檢視相關的

實施要點，降

低學生申請

該課程的門

檻，讓學生真

的可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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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3 

個案

對鑑

定結

果不

服提

出申

訴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2件 

作業流程程序清

楚，申訴管道亦適

暢。 

依現行作業流程

運行即可。 

無。 

8 N1資

料倉

儲維

護與

管理

及資

料保

存作

業 

1、詢問作

業流程 

2、查閱各

項資料

及 報

告。 

1. 資料備份計畫

為每日差異份、

每週完整備份

並實施還原演

練。 

2. 資料表加密儲

存個人資料，外

部檔案以密碼

加密保護文件。 

校務資料倉儲系統

弱點掃描及滲透測

試均無中高風險，

進行委外廠商稽核

無待改善事項，確

保符合控制重點之

資料倉儲足夠安全

之規定。 

無。 

9 G3卓

越師

資培

育獎

學金

甄選

機制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2 件 

1. 風險評估結果

太低值。 

2. 甄選委員會出

席委員派代理

適格否? 

3. 甄選簡章公告

與申請及考試

期程宜有合理

期程。 

4.  110年 9月 16

日紀錄有誤。 

1. 宜調整風險值。 

2. 應留意委員身

分。 

3. 甄選作業各項

流程如與申請

人有關應有合

理時程供申請

人備資料。 

4. 行政作業宜精

準。 

1. 調整風險

值。 

2. 各項作業

流程應有

合 理 時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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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1教

職員

俸給

核發

作業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新

進、變

俸各乙

件。 

1. 近幾年教職員

俸給核發作業

均未發生錯誤。 

2. 實際作業流程

與作業程序說

明相符。 

本項作業風險分

析：依本校訂定影

響之敘述分類表

影響程度等級為

「輕微」；機率之

敘述分類表可能

性分類為「幾乎不

可能」，風險值調

降為 1 應符合現

況。 

風險值若改

列為 1，仍應

依相關規定

自行列管，並

視實際運作

情形適度調

整風險值。 

11 J2兼

任教

師俸

給核

發作

業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1 件 

核發作業檢核程

序明確，能將控制

項目具體檢核。 

依現行作業流程

運行即可。 

無。 

12 J13

國外

含大

陸地

區出

國申

請作

業 

1、詢問作

業流程 

2、隨機抽

核本項

作業 

 1件 

1. 經 詢 問 本 校

110 學年度無

赴大陸地區申

請案件，控制重

點第 3 點應修

正為「其他」。 

2. 科技部組織名

稱需修正。 

評估期間若有未

發生控制重點所

規範之情形，應列

為「其他」。 

 

組織名稱適

時調整修正。 


